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552号

原告：重庆广天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774874879J。
法定代表人：刘锋，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栋，重庆韩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冬梅，重庆韩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0891247036。
法定代表人：雷皓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谊，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梁家伟，男，1978年5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大道766号5幢11-1，公民身份号码511324197805071915。
原告重庆广天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广天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栋与袁冬梅、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谊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梁家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广天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706558.78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4月1日起至清偿时止，利率按年利率6%计算；2.原告对涉案工程折价，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被告负担。被告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就东麓国际二期门窗、百叶、栏杆制作安装工程签订了《东麓国际二期门窗、百叶、栏杆制作安装工程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按图纸承包丰都县龙河东C2-2门窗、百叶、栏杆等二期制作安装工程，工程量按照实际尺寸计算，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作为本工程的竣工之日。合同签订后，原告进行了施工，2018年4月1日工程验收合格并交付被告及业主使用。原告报送结算报告，价款为5106558.78元，但被告拒不办理结算，截止2019年1月31日被告仅支付工程款4400000元，尚欠原告706558.78元，经催收无果，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辩称，原被告双方未结算，不存在被告拖延支付，因此支付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施工的工程属于附属工程，因此不存在优先受偿权，被告已支付原告大部分工程款，根据原告的审核，被告仅欠原告一二期工程款共计350000余元，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等应由原告负担。
第三人梁家伟书面述称，本第三人不是本案实际施工人或者当事人，不存在利害关系，开元公司以房屋抵偿二期工程款4400055元属实，系广天公司委托本第三人代为办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广天公司（又称甲方）与开元公司（又称乙方）签订了《东麓国际二期门窗、百叶、栏杆制作安装工程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工程地点与承包范围为，地点丰都县龙河东C2-2，按甲方审定的图纸制作安装东麓国际二期门窗、百叶、栏杆等直至竣工验收合格；2.工期，塑钢窗框栋/30天……乙方工程完工资料整理移交，竣工验收合格备案合格之日为竣工之日；3.材料供应全部由乙方采购供应；4.工程质量必须满足国家新现行标准；5.质量保修期2年，保修金为结算造价的3%，2年期满付清，不支付利息；5.合同价款及结算，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工程结算资料起30日内办理结算，乙方在配合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按照结算造价扣减违约金后支付给乙方；6.工程进度款支付，单栋楼门窗框、栏杆分别安装完成经甲方审核20日内甲方支付该栋工程总价50%，门窗扇、玻璃安装完成经甲方审核后20日内支付该栋工程总价的35%；竣工验收后支付结算总价的97%，余款30日内付清。合同签订后，广天公司进行了施工，并完成了工程，2018年4月27日该工程丰都县城乡建设委员会验收合格，后工程投入使用。广天公司在施工及工程完工后，开元公司支付工程款4400055元。工程余款问题因双方对工程量存在分歧未予以结算。诉讼过程中广天公司申请对工程量及价款按照合同约定计价方式进行司法鉴定，经开元公司同意本院委托重庆万隆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该案所涉工程进行司法鉴定，该司法鉴定所根据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并结合相关依据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一期项目门窗、百叶、栏杆制作安装工程鉴定价为4917001元。鉴定费由广天公司垫付。诉讼过程中广天公司申请了对开元公司财产保全。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合同、票据、银行转账凭证、《东麓国际一、二期项目门窗、百叶、栏杆制作安装工程造价鉴定报告》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工程价款的确定问题；二、优先受偿等问题。
1、 [bookmark: _GoBack]工程价款的确定问题。开元公司与广天公司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东麓国际二期门窗、百叶、栏杆制作安装工程合同》，从合同主体及内容上看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该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广天公司按照约定完成了施工并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按照合同开元公司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开元公司在约定支付工程款期间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属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工程余款的多少因双方未能够达成一致的结算意见，导致履行迟延，从原因上看主要系开元公司未完全按照协议确定的时间“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工程结算资料起30日内办理结算”（2018年4月27日广天公司已将资料交付开元公司并交付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履行义务引起，为此开元公司应承担继续履行的合同责任。对于工程价款，双方自愿确定由司法鉴定机构确定的工程价款结算剩余工程款，本院对此予以支持，根据本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确定的工程造价，总价款应确定为4917001元，剩余工程款应为扣减已付的工程款余额，计算为4917001元-4400055元=516946元，应扣质保金为4917001×3%=147510元，本案应付工程余款为516946元-147510元=369436元（保修金未超过双方约定的2年质保期，应扣减质保金3%）。利息起算时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并结合合同确定的期限确定为2018年5月27日，利率双方未约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2、 优先受偿等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就施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由此广天公司就丰都县龙河东C2-2其施工的工程享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保全费用按照谁主张谁负担的一般原则，由广天公司负担。鉴定费由广天公司与开元公司各负担50%。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广天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款369436元，利息从2018年5月2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2、 原告重庆广天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就已完成的施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 驳回重庆广天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218.8元，减半收取5609.4元，由原告重庆广天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804.7元，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804.7元。鉴定费据实由原告重庆广天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和被告丰都县开元置业有限公司各负担50%。保全费由原告重庆广天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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